
中 梁 印 小 区 项 目 局 部 调 整 规 划 方 案 公 示

c c c 为 了 充 分 发 挥 市 民 在 城 乡 建 设 管 理 中 的 作 用 ， 实 现
阳 光 规 划 ， 提 高 规 划 透 明 度 ， 维 护 市 民 对 城 乡 规 划 的 知
情 权 、 监 督 权 ， 提 高 城 乡 规 划 水 平 及 公 众 参 与 程 度 ， 现
将 中 梁 印 小 区 项 目 局 部 调 整 规 划 方 案 予 以 公 示 。

项 目 概 况 ：

拟 调 整 内 容 ：

原 规 划 总 平 面 图

调 整 规 划 总 平 面 图

原 批 准 总 体 经 济 技 术 指 标

拟 调 整 总 体 经 济 技 术 指 标

公 示 时 间 ： 2 0 2 2 年 1 2 月 2 1 日   至   2 0 2 2 年 1 2 月 2 9 日

建 设 单 位 ： 银 川 市 梁 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

设 计 单 位 ： 四 川 华 西 建 筑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

项 目 地 址 ： 金 凤 区 大 连 路 北 侧 ， 万 安 巷 西 侧

公 示 单 位 ： 银 川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
联 系 电 话 ： 5 5 5 6 3 1 2 （ 法 规 科 ）

5 5 5 6 0 7 1 （ 建 管 科 ）

x x x 中 梁 印 小 区 项 目 位 于 金 凤 区 大 连 路 北 侧 ， 万 安 巷 西
侧 ， 规 划 总 用 地 面 积 为 8 9 4 1 1 . 9 7 平 方 米 ， 总 建 筑 面 积
为 2 1 8 2 5 1 . 6 4 平 方 米 ， 其 中 地 上 1 7 8 3 0 9 . 4 9 平 方 米
（ 计 容 1 7 8 3 0 9 . 4 9 平 方 米 ) 地 下 3 9 9 4 2 . 1 5 平 方 米 ( 计
容 5 1 4 . 4 5 平 方 米 ) ， 容 积 率 2 . 0 ,  建 筑 密 度 2 0 . 0 3 % ,  
绿 地 率 3 5 . 0 0 % , 居 住 户 数 1 2 3 8 户 ，  机 动 车 停 车 位
1 3 5 0 个 ， 其 中 地 上 2 1 5 个 ， 地 下 1 1 3 5 个 。

x x x 原 审 批 物 业 用 房 位 于 2 3 、 2 4 、 2 5 # 楼 一 至 二
层 面 积 为 5 4 0 平 方 米 ， 经 统 计 面 积 实 测 报 告 中 物 业
用 房 面 积 为 5 2 6 . 4 4 平 方 米 ， 为 满 足 物 业 用 房 配 建
要 求 及 使 用 ， 现 建 设 单 位 申 请 将 1 5 # 楼 一 层 南 侧 调
整 为 物 业 用 房 ， 面 积 为 1 3 . 5 6 平 方 米 ， 1 5 # 楼 商 业
面 积 减 少 1 3 . 5 6 平 方 米 。

x x x 如 对 此 规 划 方 案 有 异 议 ， 请 于 7 个 工 作 日 内

向 我 局 提 出 听 证 申 请 。


